
理学院学团组织学生干部选拔工作办法 

（讨论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学生干部“准入有标准、任命有文件、经

历有证明、表现有评定”的规范化制度体系，加强学团组织干部队伍

建设，不断提升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坚持以德为先、德才兼

备的用人导向，坚持“公开竞选+组织考察”的选拔方式，根据学校

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院各学团组织的干部选拔。学团组织包

括学院学生会、研究生会、大学生科技协会、青年志愿者协会、大学

生艺术团、新媒体、传媒中心、易班工作站、心理工作站、各年级团

总支、一部六中心等，班级委员会委员、团支部委员会委员不在此范

围 

第二章 选拔原则 

第三条  学团组织的干部选拔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民主集中制； 

（二）公平、公正、公开； 

（三）以德为先、德才兼备。 

第三章 选拔条件 

第四条  学团组织的干部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政治思想上先进。热爱中国共产党，积极向共产党员标准

看齐,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违背党中央精



神的错误言行，积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主动面向身边青年开

展思想引领工作。主席团成员政治面貌原则上要求为中共党员（含中

共预备）。 

（二）道德品行上先进。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头倡导良好

社会风气。积极锤炼高尚品格,为人正直，顾全大局，公道正派，尊

敬师长，关心同学，热心公益，积极参加志愿服务。 

（三）发挥作用上先进。励志勤学、敏于求知,不断提高自身综

合素质和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且能起到表率作用。学习态度端

正，无欠学分情况，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在专业前 50%。有强烈的事业

心和责任感，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积极思考,有为同学服务的奉献意

识并具有担当精神。 

（四）守纪作风上先进。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带头遵守学校

各项规章制度，自觉接受广大同学的监督。深入基层、踏实肯干，讲

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

之风。 

第四章 选拔程序 

第五条  学团组织的干部选拔流程如下： 

（一）由学院学生工作组牵头联合各学团组织的现任负责人等成

立学生干部选拔工作组； 

（二）以个人自荐或选拔工作组推荐的形式初步形成候选人名单；

候选人需提交申请材料，全面展现对所报岗位的基本认识、自身优势、



工作思路和计划以及自身的学习情况、工作经验、奖惩情况等； 

（三）由选拔工作组对初步候选人进行审核，审核不合格者取消

候选人资格，审核合格者确定为正式候选人，并作出审核结果通告； 

（四）由选拔工作组负责对主席团的正式候选人进行面试，并调

研考察其群众基础，全面掌握其德才情况； 

（五）选拔工作组确定参会学生代表、召开主席团竞选大会，正

式候选人逐个上台竞选、介绍自身情况和工作思路，与会人员以匿名

方式进行公开投票并当场唱票； 

（六）选拔工作组结合面试情况、考察情况及投票情况，综合考

虑确定主席团人选； 

（七）选拔工作组会同主席团成员对其他部门的正式候选人进行

面试、考察，并择优确定最终名单； 

（八）选拔工作组将选拔结果予以公示并上报学院，学院审核无

误后统一下文任命。 

第五章 工作任期 

第六条  学团组织干部任期及任免： 

（一）为保障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学团组织每届干部任期为

一年，一般于每年春季学期末完成选举，原则上同一职务不得连任超

过两届； 

（二）新当选的学生干部要经过 2个月的试用期考核，考核未通

过者须免去任职，并重新组织选举或由选拔工作组直接任命他人。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立即免去任职并重新改选或由选拔工



作组直接任命他人： 

1、对马克思主义缺乏信仰、不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  

2、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立场不坚定、态度不坚决的; 

3、传播不正当或负能量言论的; 

4、触犯国家法律而受到处罚或受到学校纪律处分的； 

5、长期不参加集体活动、不执行上级组织工作安排的； 

6、任职期间学习成绩下降明显，出现欠学分情况的； 

7、工作效率低下、不能及时顺利完成相关任务的； 

8、以权谋私、因个人不当行为损害集体利益的； 

9、不能团结同学、形成凝聚力，造成严重矛盾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七条  此前制定的有关工作制度，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

办法为准。 

第八条  本方案自颁布之日起试行，由理学院学生工作组负责解

释。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理学院学生工作组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日       


